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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文件

温 州 市 财 政 局

温人社发〔2017〕84 号

关于转发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管理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》

（浙政发〔2015〕21 号）精神，省人社厅制定了《浙江省高校

毕业生就业见习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，现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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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暂行办法》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市高校毕业

生就业见习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补充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增加市级见习示范基地认定与管理

（一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市级见习示范基地的

认定工作，认定前发文明确时间、条件、程序与相关申报材料

等。

（二）市级见习示范基地一般每两年认定一次，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发文认定后统一授牌，其见习工

作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，日常管理按照属地原则

由属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。

（三）市级见习示范基地每两年评估一次，评估结果分为

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。对评估不合格的，撤销其市级见习示范

基地称号，6 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（四）市级见习示范基地可择优推荐参加省级见习示范基

地评选认定。

二、明确市级见习示范基地补贴标准与发放

结合我市实际，市级见习示范基地见习基本生活补助的政

府补贴部分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70%。市本级的由市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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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承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可根据当地实际参照执行。
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温 州 市 财 政 局

2017 年 3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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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7 年 3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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